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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 月 23 日就私營院舍的服務質素及監管事宜提交意見書 

私院服務質素差  政府卸責無監管  

修訂條例莫遲疑  停止服務私營化     
 

老人權益中心（下稱本中心）由一群為香港社會貢獻一生的「邊緣老人」所組成，在一 九九七

年成立，一直監察特區政府對香港老人作出的種種承諾，爭取政府保障老人的基本生活權益。 
 
大埔劍橋護老院虐老事件發生後，社署雖然最終決定拒絕其二、三樓的續牌申請，但過程突顯現

時的「安老院條例」根本無力監管私營安老院，政府猶如「無牙老虎」，未能懲罰之餘更無力作

出監管，政府變相容許私院繼續「虐老」。 
 
此外，社署是次的處理手法只是慣性思維「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八月底大埔劍橋護老院地下

樓層即將約滿，盡管地下樓層涉及非法經營超市，社署不但未有公開交代如何懲處違規營運者，

更容許其繼續違規經營，做法明顯有欠公允，這種「隻眼開隻眼閉」的做法只會繼續「合理化」

私營院舍的違規行為，最終政府完全無法監管私營市場。 
 
除社署執法不力、法例無效外，政府亦沒有一套完整「以長者為本」的長遠規劃，更意圖將安老

服務透過不同類型的「服務劵」進一步推向「私營化」、「市場化」；政府美其名「錢跟人走」、「長

者有得揀」，實際在長期照顧上推卸責任，任由「市場」壓榨長者及照顧者，根本不是「以長者

為本」的安老服務。 
 

1. 反對安老服務私營化 

在安老事務委員會籌劃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諮詢會上，均有邀請私營院舍的代表參與，相反

絕大部份的服務使用者、社會服務界同工都不被邀請參與討論，可見政府在安老服務的長遠規劃

上，重視商界意見遠超於服務使用者的意見。 
 
在「安老院條例」未有檢討及修訂前，推行任何以「服務劵」形式的措施，只會間接將政府資助

變成營運者的利潤，同時未能直接改善長者待遇。現時私營院舍缺乏監管導致服務質素參差，環

境惡劣、人手不足等問題導致長者得不到應有的照顧，甚至出現被虐情況。若然不在制度或監管

上作出徹底改變，情況只會繼續惡化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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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即為安老服務作出長遠規劃 

梁振英於本年施政報告仍然以口號式提出政府會貫徹「居家安老為本」的政策方針，近期的行政

長官答問大會上回應劍橋護老院事件時更指事件源於「土地供應不足」，對於特首的謊話我們感

到非常憤怒。特首所謂的土地問題，其實正是政府的房屋政策失誤所致，在大力推動房屋商品化

的情況下，政府將原來的公共資產出售於領匯；在政策局各自為政的情況下何以會有整體及長遠

規劃？新建公屋何以會預留地方，為不同的社會及安老服務作長遠規劃？ 
 
政府再三強調長者很想「居家安老」，但從社區配套設施、社區照顧服務、醫療護理、院舍照顧

及各項與長者相關的政策都出現矛盾情況，引致長者變成「人球」，試問如何讓長者能夠安享晚

年呢？就以房屋政策為例，一方面要求子女照顧年長父母，讓長者居家安老；另一方面卻透過「富

戶政策」迫走有能力的子女遷離公屋單位，導致長者無人照顧，被迫變成獨居或兩老。又以照顧

者或護老者津貼為例，申領資格苛刻，津貼金額卻比綜援金額還要低，所謂津貼根本無助鼓勵家

人照顧在家長者。  
 
因此，我們認為政府需要立即檢視現時涉及長者的不同政策及措施，以免出現政策互相矛盾，並

加強社區照顧系統與其他系統的協調（包括醫療系統、院舍系統），同時改善現時社區各項配套

設施，致使長者真正能夠「居家安老」。 
 

最後，我們重申下列訴求： 

1. 反對安老服務私營化，停止進一步導致安老服務市場化的措施和政策，並加強

醫療系統與社區照顧系統之間的協調，避免服務出現空隙； 

2. 即時全面檢討所有安老政策，包括服務統一評估機制、長者綜援政策、離院照

顧服務等； 

3. 社署即時全面檢視及修訂現有《安老院條例》及《實務守則》，公私營安老院

及發牌制度，並嚴格執行有關懲罰； 

4. 未來新建的公共屋邨必須預留空間以供各項社會服務之用，特別是安老服務機

構，以加強社區照顧功能，讓長者能夠直接得到所需的服務； 

5. 就安老服務的長遠規劃進行廣泛諮詢及深入討論，包括服務使用者、家屬、照

顧者及社福機構同工等，讓更多人士可以表達其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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